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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推動期程 

本市推動期程擬定已配合達成中央第一階段管制目標及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

案期程規劃，本次修正為 110 年至 114 年推動期程，朝向管制目標 139 年淨零邁進，並

採用滾動式修正方式，期能早日達成各階段排放量目標。 

肆、推動策略 

本方案所研訂之減量對策是以「減緩」、「調適」的方式，達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為

目標，執行方案之推動策略將依基隆市地方特色，擬定適合之推動類別進行說明。依據

環保署提供之「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撰寫參考資料」，分別從再生能源、節約能源、節

能建築、綠色運輸、資源循環再利用、教育宣導、綠色金融等類別擬定本市市政規劃推

動面向，再說明各項具體推動內容，推動策略如下說明。 

為有效達成相關策略工作目標，必須依市內各機關推動重點及策略，訂定其個別之

減碳量及削減期程，根據具體減量對象擬定各污染源之減量對策，並考量本市之經費運

用及欲達成目標加以研擬，達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目的。 

一、能源部門 

1. 提出 2025 年以後，長期的減碳與能源轉型路徑圖，明訂節電目標、再生能源

設置目標、及老舊燃煤電廠提前除役時程。 

2. 加速建立生態及環境資源的基礎調查資料庫，作為能源政策規劃之依據，提早

評估各種新能源的可能性。 

3. 整合空間規劃與再生能源的合理配置，強化新能源發展過程中的資訊公開及公

眾參與程序。 

4. 課徵能源稅或碳稅(配合中央政策)，讓能源用戶負起節能與使用綠能的責任。 

二、運輸部門 

1. 積極發展公共運輸，並以低碳運輸、共享系統等完備最後一哩路，提升公共運

輸誘因。 

2. 加速運具電動化，目標 119 年市區公車及公務車全面電動化，129 年電動車及

電動機車市售 100%，推動公有停車場設置充電基礎設施。 

3. 加嚴運具能效標準，以利加速汰換老舊車輛。 


